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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疆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La Chapelle Fashion Co., Ltd.

（前稱「Shanghai La Chapelle Fashion Co., Ltd.

（上海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16）

關於收到債權轉讓通知及債務催收通知的公告

本公告由新疆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與第13.10B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2021年2月5日，公司收到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貿試驗區分公司（「華融資產」）《債權
轉讓通知》（「債權轉讓通知」）及《債務催收通知》（「債務催收通知」），現將相關事宜公告如下：

I. 債權轉讓通知內容

根據債權轉讓通知，2020年12月，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交行」）與華融資產簽署了
《不良資產批量轉讓協議》，交行將涉及公司下表所示公司的主債權、抵押債權、擔保債權及相
關費用全部轉讓至華融資產，並於2021年1月8日在《文匯報》上刊登《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與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貿試驗區分公司債權轉讓通知暨債務催收聯合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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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債權明細如下（交易基準日：2020年11月16日）：

序號 債務人 擔保人 本金（人民幣） 利息（人民幣） 費用

1 公司 1. 上海微樂服飾有限公司 332,400,000.00 8,040,016.67 0.00

2. 成都樂微服飾有限公司

3. 拉夏貝爾服飾（太倉）有
限公司

4. 拉夏貝爾服飾（天津）有
限公司

5. 邢加興先生

2 上海微樂服飾有限
公司（「上海微樂」）

公司 347,776,589.09 8,918,277.66 0.00

合計 680,176,589.09 16,958,294.33 0.00

根據債權轉讓通知，交行作為上述債權和擔保權利的轉讓方、以及華融資產作為上述債權和擔
保權利的受讓方，要求本集團改向華融資產承擔主債權、擔保合同約定的還本付息義務及擔保
責任。

II. 債務催收通知內容

根據債務催收通知，華融資產根據貸款主合同約定，宣佈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微樂所負債務
（對應上述轉讓債權明細表中第二筆債務）提前到期，到期日為2021年1月18日。上海微樂應
在該日前歸還全部債務本金並結清利息，共計人民幣360,955,129.97元，其中本金為人民幣
347,776,589.90元，利息為人民幣13,178,540.88元（暫計至2021年1月18日）。自前款規定的到期
日次日╱逾期日起，按貸款主合同約定計收罰息、對應付未付的利息計收復利。請抵押人立即
督促債務人主動履行債務，同時華融資產有權依據抵押合同及相關法律直接行使抵押權，在拍
賣、變賣抵押物後，優先受償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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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相關情況說明

經公司於2018年6月22日召開的第三屆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全資子公司上海微樂
以土地及在建工程為抵押物向交行申請銀行貸款，貸款金額不超過人民幣4.36億元，貸款期限
為自合同簽訂之日起至2023年11月10日止。經公司於2020年5月8日召開的第四屆董事會第一次
會議審議通過，上海微樂以其持有的位於上海市閔行區譚竹路58號的「滬(2020)閔字不動產權第
010099號」的房屋及佔有範圍內的土地使用權，為公司向交行申請的不超過人民幣3.75億元貸款
額度提供資產抵押。具體情況詳見公司日期為2018年6月22日和2020年5月8日有關前述貸款和擔
保權益的海外監管公告。

IV. 影響及風險提示

上述債權人變更不會對公司生產經營造成不利影響，公司後續將與債權受讓方華融資產積極協
商，力爭就債務解決方法達成一致意見，積極維護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因債務提前到期，
本集團可能需支付債務逾期相關違約金、滯納金和罰息等，從而導致公司財務費用增加。同
時，若未能妥善解決上述債務逾期事宜，本集團可能會因此面臨訴訟、被強制執行等風險。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疆拉夏貝爾服飾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瑩女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1年2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瑩女士及章丹玲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尹新仔先生；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邢江澤先生、黃斯穎女士及朱曉喆先生。


